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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石油船舶吊装作业安全规程

Safety code for petroleum ship hoisting operations in shallow sea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浅海石油船舶进行吊装作业应遵循的安全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浅海水域内的船舶吊装作业。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SY 5747-1995 滩海石油建设工程安全规则

    SY 6345-1998 浅海石油作业人员安全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 1997年第9号

    船舶交通事故统计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 1990年第16号

    中华 人民其和围海 卜夺涌享故调杳朴理 条例 中华 人民共和 国交涌部 1990年 1月 11日

3 一般要求

3.1作业条件
    作业条件应满足:

    a)吊装地点的地理坐标;
    b)根据SY 5747-1995中4.1.1.1和4.1.1.2的要求，提供作业水域的海洋环境条件;

    c)被吊物的重量、几何尺寸、重心位置和吊点位置;

    d)吊装计划日期;

    e)吊装技术要求。

3.2 船舶和索具选择

3.2.1 应根据本标准3.1选择安全可靠的起重船。

3.2.2 辅助船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a)根据起重船性能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辅助船;

    b)选用的辅助船应具有对起重船和运输船拖带、就位、守护、消防、起锚、抛锚和人员交通的

功能。

3.2.3 索具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a)根据被吊物的重量、几何形状和吊装技术要求，选择安全可靠的索具。索具应具有出厂合格

证书和质量检验证书。

    b)大型、特殊构件对钢丝绳有特殊要求的，应经发证检验部门认可后，方可投入使用。

3.2.4 起重船和辅助船应有稳性计算书。

3.3 作业设计

3.3.1 布船平面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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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根据设备或构件安放的技术要求，起重船宜顶流或顺流方向布置;

    b)锚点选择应避开水下生产设施和障碍物，锚缆 (链)的长度应根据工程地质、海况及锚抓力

来确定;

    c)应根据起重船的布置和辅助船的性能，确定辅助船的合理位置。

3.3.2 吊装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进度计划;

    b)操作程序;

    c)应急计划;

    d)安全措施。

3.4 审批

    作业设计完成后，按要求报批。

4 准备

4.1 人员

4.1.1起重船、辅助船的船员配员数应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的要求。

4.1.2 船员的持证应符合SY 6345的规定。
4.1.3 潜水员、吊装指挥和吊车操作人员等应经主管部门认可的培训机构培训和考核，并取得国家
有关法规规定的相应的有效证书。

4.2 起重船和辅助船

    按要求准备起重船和辅助船。

4.3 文件和资料

    起重船和辅助船的文件和资料应具有以下内容:

    a)航海日志;
    b 轮机日志; 、 -

    c)无线电日志; 丁

    d)船舶检验报告;

    e)油类记录簿;
    f)垃圾记录簿;

    9)航行签证簿;
    h)磁罗经自差校正表;

    1)起货设备检验簿;

    j)二氧化碳称重记录;

    k)应变布署表;
    1)安全活动记录本;

    m)交接班记录;

    n)船舶检验部门颁发的吊重证书。

4.4 气象

    作业水域的气象条件应满足起重船作业的要求。

4.5 索具

    按要求备足索具。

4.6 就位

    根据本标准3.3.1布船平面设计进行就位。

4.7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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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起重船、辅助船就位完成后，应进行以下检查:
    a)前、后锚机的锚链 (缆)应受力均匀;

    b)定位点应进行复核，并作好记录;

    c)应检查船舶四角吃水，并作好记录;

    d)配载系统应完好。

4.7.2 作业前，应对起重机进行以下检查:
    a)吊机滑轮组、滚筒、钢丝绳、销子;

    b)吊机的升降速度、扒杆的起降、扒杆的旋转、刹车;

    c)吊钩 (大钩、辅钩、小钩)提升高度限制器;

    d)吊重传感器、吊重指示表;

    e)通信设备、警报器和扬声器;
    {)扒杆下部及起重船的照明应满足作业要求;

    9)消防器材。
4.7.3 作业前应对被吊物的索具、牵引绳以及被吊物损坏 (变形)情况进行检查。

5 吊装作业

5.1 指挥

5.1.1 指挥人员应全面掌握所用船舶性能和作业设计。

5.1.2 作业前指挥人员应认真复核准备情况，确保无误。

5.1.3 吊装作业中各岗位应服从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

5.2 系挂索具

5.2.1 按要求，工作人员应挂好索具。

5.2.2 根据构件或设备就位方向，挂好牵引绳。
5.2.3 索具挂好后，应验证吊点位置，确保无误。

5.3 固定解除

5.3.1 按要求，解除被吊物的固定。

5.3.2 清理构件周围的障碍物。

5.4 起 重

5.4.1 应根据起重设计，实施起重作业。

5.4.2 大型构件或设备重量达到吊机额定起重能力的80%以上时，在正式起吊前应进行试吊。将构

件或设备吊离地面或船甲板面200--500mm，停留5-10min,检查各处受力情况、吊机情况和吊装作

业人员操作熟练程度，确认无问题时，方可正式起吊。

5.4.3 构件或设备起吊后，运输构件的辅助船舶要及时撤离现场。

5.4.4 起吊时，提升应平稳，避免晃动及摆动，主、辅钩同时作业时，主、辅钩上升或下降速度应

同步 。

5.4.5 一艘起重船不能完成任务，需两艘或数艘起重船共同作业时，其动作应协调，保证被吊物和

船舶的安全。

5.5 安放

5.5.1 被吊物就位时，指挥人员应根据起重设计，决定被吊物离开水面的高度，然后将被吊物吊至
安放位置 。

5.5.2 在指挥人员的指挥下，吊钩缓缓下降，并利用牵引绳 (机械牵引或人工牵引)调整方位，使

被吊物安全就位。

5.5.3 被吊物需扶正时，指挥人员应根据作业设计实施扶正，再按本标准5.5.1和5.5.2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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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位。

5.6 吊装作业结束

5.6.1 起锚、吊机扒杆复位，

5.6.2 撤离施工现场。

船舶配载完成后，起重作业结束。

6 应急与事故管理

6.1 浅海石油船舶吊装作业发生应急情况时，应按作业设计中应急计划进行处理。

6.2 事故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浅海石油船舶吊装作业发生事故时，应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就近港口的港务监督报告，并

按应急布署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

    b)浅海石油船舶吊装作业事故分类与分级、报告和统计要求应按 (船舶交通事故统计规则》执

行;

    c)浅海石油船舶吊装作业发生事故的调查、处理应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

条例》执行。


